
 第1頁/共11頁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圓通段 353地號等 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圓通段 353地號等 4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

聽證結果做成決定綜理表 

                        聽證會:114.09.03 

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答辯 大會決議 

1 許○櫻(圓通段 353 地
號) 
(含書面意見) 
1. 空間使用價值歸零
不值得。 

 
 
 
 
 
 
 
 
 
 
 
 
 
 
 
 
 
 
 
 
 
 
 
 
 
 
 
 
 
 
 
2. 本戶有車庫，還種
了喜歡的大樹。 

 
 
 
 

 
 
 
1. 有關所有權人目
前使用空間經查
部分為社區法定
空地及占用他人
的土地，重建後
權利價值仍應以
所有權人合法使
用部分為主。 

 
 
 
 
 
 
 
 
 
 
 
 
 
 
 
 
 
 
 
 
 
 
 
 
 
2. 本案更新後有車
位可供選配，使
用上無虞，且社
區有喬木植栽，
環境上將不亞於
現況。 

 陳述人所陳意見
第1點建議不予採
納，第 2 至 13 點
建議無爭點，理
由： 
第1點意見涉及更
新前權利價值部
分，依都市更新條
例第 3條第 7點規
定，權利變換對象
係更新單元內重
建區段之土地所
有權人、合法建物
所有權人、他項權
利人、實施者或與
實施者協議出資
之人，查陳述人占
用社區法定空地
之建物非屬合法
建築物，不得納入
權利變換；另針對
土地改良物拆遷
補償部分，已依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
實施辦法第6條規
定，以評價基準日
進行查估更新前
後權利價值，查本
案評價基準日為
112 年 4 月 30 日，
且估價過程及結
果業經審議充分
討論，故建議不予
採納，惟仍請實施
者持續溝通協調。 
 
第 2、3、4、5、6、
8、9、10、11、12、
13 點屬陳述人個
人意見表達，且經
審酌實施者答辯
內容，故建議無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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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答辯 大會決議 

 
 
 
3. 本戶登記有三間公
司月收入 20000 沒
了。我生活的好好
的為甚麼要犧牲我
的權利。 
 
 
 

4. 收藏品太多沒地方
放。 
 

 
 
5. 我的房子為什麼
80%人同意我就要
受害。 

 
 
 
 
 
6. 大環境變異太大怕
房子沒了建商跑
了。 

 
 
 
 
 
7. 請大會告知不同意
戶的權利有哪些。 

 
 
 
 
 
 
 
8. 這次的都更對大家
都有好處，我不偷
不搶，自從都更後
帶來我很多壞處，
有考慮到我的心情
嗎？ 

 
 
 

3. 該所有權人無與
實施者簽署合建
契約，故相關權
利均依權利變換
機制辦理，於重
建時會發放租金
補貼。 

 
4. 本案提供租金補
貼，後續相關藏
品可移至該租用
空間。 

 
5. 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係以客觀數值
計算，所有權人
更新後價值均為
正報酬，應無所
有權人權利受損
之情形。 

 
6. 本案建商亦持有
更新單元範圍內
土地，且有實際
興建經驗，配合
風險控管機制，
將會讓本案興建
風險降至最低。 

 
7. 不管是否為同意
戶，在權利變換
的情形下，所有
權人的權利都相
同。 
 
 
 
 

8. 更新前估價僅針
對合法建築物估
價，搭建出去非
屬合法產權部分
無法計算價值，
另本案為協議合

點，惟仍請實施者
持續溝通協調。 
 
 
 
 
 
 
 
 
 
 
 
 
 
 
 
 
 
 
 
 
 
 
 
 
 
 
 
 
 
 
第7點為陳述人詢
問都更不同意戶
相關權利，因屬詢
問性質，故建議無
爭點。惟仍請實施
者持續溝通協調
並補充說明相關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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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答辯 大會決議 

 
 
 
 
 

 
 
9. 兩塊空地占比這麼
大，是不是拿走了
我的獎勵？只告訴
我價值是多少，我
辛苦了 37年，還把
我罵成罪人，各位
住戶想一想，你們
真的喜歡嗎？所有
空間都變小。你們
有考慮到我們這些
不同意戶嗎，為什
麼我的空地要給予
大家獎勵？ 
 

10.空地 60 坪享受所
有好處，所有坪數
60坪，我沒有出席
因為我不高興，現
在因為同意比達
80%，所以我來到會
議，我非常反對都
更，我的獲利我非
常清楚，現在為了
你們的獲利，不考
慮我的感受，政府
制訂的相當完美？
1 樓的住戶都不同
意，現在我變成唯
一的受害者，趙小
姐非常囂張，我使
用的空間我非常滿
意，不相信中華民
國法律可以讓我變
成公共利益受害
者，更何況有空地
受益人的情況下，
這個都更真的有必
要嗎？真的有考慮
到我們嗎，政府的
專業不夠好。當初

建及權利變換擇
優，發言人會後
可與公司洽商採
協議合建，則相
關條件將會依協
議內容為準。 
 

9. ~13.本案希望所
有權人皆可滿
意，後續將與所
有權人聯繫及洽
談。 



 第4頁/共11頁 

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答辯 大會決議 

選房我知道利益，
如果我的房子拆
了，中華民國可以
還我一棟房子嗎？ 
 

11.建商問題有講跟
沒講一樣，以後要
我住到新房子裡，
還幫我抽了 3 樓沒
有車位。我現在有
車位，應該也不會
補貼我，你們是按
照房屋坪數給我補
貼，我的空地都沒
有補貼，你們只有
用房屋、土地價值，
當初訂法規時，沒
有考慮一樓的價
值，不希望因為戰
爭而來，大多數人
的意見不解決，只
解決釘子戶，我希
望政府好好思考。 
 

12.我是不是最大受
害者，我是既得利
益者我知道，我當
初眼光好你們自己
又不買，你們可以
賠我當初的損失
嗎，我現在獨門獨
戶，要去跟你們去
擠電梯，所有損失
都在我身上，當初
建商他們的土地違
法使用，為何要處
理我，我是外來的
人我買的時候就是
這樣，這樣公平
嗎？如果你們是
我，你們覺得呢？
如果建商願意將空
地補助，我是願意
好好談。 
 

13. 我知道我的空地是
違法的，我希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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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答辯 大會決議 

家來使用，歡迎大
家去告我，問題不
是我造成的，是當
初的建商跟法律的
問題，我買的時候
就是這樣，如果認
為我自私沒有道理
就不要理我，如果
想來談就把條件訂
好，不要一直問我，
條件開給實施者，
結果說太扯了不同
意，那你來開條件
阿，我就是要更
多！當初建商蓋好
了就是這樣，空地
又不是我造成的，
如果針對我可以
啊，大家一起來，如
果實施者有心就來
談，我只知道我要
什麼而已。 

2 陳○蘭(圓通段 353 地
號) 
 
 
 
 
1.我看了這份簡報，
我現在居住空間還
要再繳 400 多萬，
加上裝潢、家具
200 多萬，回到當
初講的，依原來面
積*0.9 加車位，實
際來談都不是這樣
的結果。 
 

2.之前從事會計，我
看了都更土地價
值，曾經比較過鄰
案，已經相差 8 年，
我們居然達不到高
價位，當初車位
180 萬現在變成
200 萬，成本都在
往上調高，更新後

 
 
 
 
 
 
1. 本案所有地主皆
係協議合建及權
利變換擇優，如
對於協議合建內
容想繼續洽談，
公司將派專員說
明。 
 
 
 
 
 
 
 
 
 
 
 
 

 
 
 
 
 
 
 
 
 
 
 
 
 
 
 
 
2. 有關土地價值

除因近鄰公設
接近條件是否
相當外，尚受價
格日期、個別條
件(如容積率、
臨路、面積與發
展潛力等)之差
異影響，本案業

陳述人所陳意見
第1點建議未便採
納、第 2、3 點建
議不予採納、第 4、
5、6、7、8點建議
無爭點，理由： 
第1點陳述人所述
事項涉及私約部
分，非屬都更審議
範疇，故建議未便
採納。 
 
 
 
 
 
第 2、3 點涉及估
價部分，依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實施
辦法第 6 條規定，
以評價基準日進
行查估更新前後
權利價值，查本案
評價基準日為 112
年 4 月 30 日，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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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答辯 大會決議 

價值卻還是固定。 
 
 
 
 
 
 
 
 
 

3.超過 300%法定容
積，這部分容積獎
勵應該是住戶所有
的，不曉得怎麼計
算，簡報第 45 頁權
利價值比例都稀釋
掉，都更前比例很
奇怪，更新後 2 樓
以上都沒有在 129
萬以上的平均值，
其他價值都被建商
稀釋。 

 
4.租金補貼，表 3 拆
遷安置費寫 36 個
月，預估值第 6 項 
115 年 5 月，這期
間應該也要有拆遷
安置費，我們等新
屋交屋期間要住哪
裡？36 個月太少。 
 

 
 
 
 
 
 
 
 
5.信託機制、續建機
制部分，萬一都更
帳號裡的資金不足
以支付工程款項，
該由誰負責？請實
施者說明。 

 

 
 
 
 
 
 
 
 
 
 

3. 本案為 5 樓舊公
寓，依過去建蔽
率上限 60%計
算，原容積上限
為
60%*5=300% ，
無高於現法定
容積率 300%之
情形，故本案無
原容大於法容
之獎勵。 

 
 

4. 有關租金補貼部
分，本案為協議
合建及權利變換
擇優，因發言人
目前未與實施者
簽約，故以權利
變換方式辦理，
並依規定計算安
置期間為 36 個
月，倘採協議合
建之租金補貼期
間則為自拆屋至
交屋止。 
 
 
 
 

5. 本案採資金信託
方式辦理，相關
融資貸款均為專
款專用，另加上
實施者自有資金
投入，萬一工程
有問題，將由剩

已充分考量上
述因素。另更新
後價值業已依
權變估價原則
及歷次專案小
組審議結果修
正，更新後價值
並無固定之情
形。 

 
 
 
 
 
 
 
 
 
 
 
 
 
 
4. 有關租金補貼

部分，本案為協
議合建及權利
變換擇優，因發
言人目前未與
實施者簽約，故
以權利變換方
式辦理，並依規
定計算安置期
間為 36 個月，
倘採協議合建
之租金補貼期
間則為自拆屋
至交屋止。 

 
 
 
 
 
 
 
 
 
 

估價過程及結果
業經審議充分討
論，故建議不予採
納。 
 
 
 
 
 
 
 
 
 
 
 
 
 
 
 
 
 
 
 
第4點陳述人詢問
更新期間安置部
分，查本案由實施
者提供租金補貼
供住戶租屋，該金
額係依「新北市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
計畫提列共同負
擔項目及金額基
準」規定以都市更
新事業實際施工
期間加 12 個月，
且提列金額業經
審議充分討論，屬
詢問性質，故建議
無爭點。 
 
第5點陳述人詢問
續建機制部分，經
審酌實施者答辯
內容，屬詢問性
質，故建議無爭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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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答辯 大會決議 

 
 
 
6.創頂建設有請桃園
技師公會來檢視房
屋，111 年 3 月來
檢測到 8 月，施工
震動超大，導致我
家廁所磁磚脫落，
為什麼技師公會沒
有再來檢視現況，
當初答應會幫我處
理，到現在都沒有
下文。 
 

7.估價有點不清楚，
是否可以請估價師
提供比例，營建成
本都有提高，112年
要蓋，現在已經拖
了幾年。 
 
 
 
 
 
 
 
 
 
 
 

 
 
 
 
 
 
 
 
 
 
 
 
 
 
 

餘專款內啟動續
建機制 
。 

6. 有關鄰案造成鄰
損部分，實施者
應為潤隆建設，
本案實施者後續
將透過管道再協
助予以了解。 

 
 
 
 
 
 
7.  
(1)有關本案土地價
值部分，本案估價
係依價格日期、估
價條件、個別因素
差異做計算，故與
鄰地土地價值計算
方式皆有所不同。 
(2)本案總共 4 筆土
地，353 地號之建物
有申請危險建築獎
勵，故為專屬獎勵，
並已納入更新前權
利價值考量，其他 3
筆土地無建物，故
以法定容積評估。 
(3)有關地主目前建
物為 5 層樓區分所
有建物，故依估價
原則規定，須拆算
區分所有建物立體
化地價，故有 1 樓
價值高於 5 樓之情
形。 
(4)本案估價基準日
為 112 年 4 月 30
日，有關更新後權
值及共同負擔費用
係依估價基準日做
計算。 
 
 

 
 
 
 
 
 
 
 
 
 
 
 
 
 
 
 
 
 
 
 
 
 
 
 
 
 
 
 
 
 
 
 
 
 
 
 
 
 
 
 
 
 
 
 
 
 
 

 
 
 
第6點陳述人反應
鄰損部分，經審酌
實施者答辯內容
係鄰地建案造成，
故建議無爭點，惟
仍請實施者依會
上承諾協助了解。 
 
 
 
 
 
第7點陳述人詢問
估價部分，依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實
施辦法第 6 條規
定，以評價基準日
進行查估更新前
後權利價值，查本
案評價基準日為
112 年 4 月 30 日，
估價過程及結果
業經審議充分討
論，屬詢問性質，
故建議無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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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答辯 大會決議 

8.有關信託和續建
機制及財務結構應
該公開透明，實施
者是否可以提供定
期的報表，給所有
權人參考。 

8. 本案估價報告業
經都更審議，後
續可提供予所有
權人參考，希望
本案重建可讓所
有權人滿意，後
續也將持續與所
有權人聯繫及洽
談。 

8. 本案採資金信
託方式辦理，相
關融資貸款均
為專款專用，有
關信託、續建機
制及財務結構，
實施者可協助
所有權人了解
相關內容，後續
實施者也將持
續與所有權人
聯繫及洽談。 

第8點陳述人索取
資料部分，屬詢問
性質，故建議無爭
點，惟請實施者持
續溝通說明。 

3 駱○造(圓通段 353 地

號) 

 

今天因為我沒念書，

因為到現在一直在

拚，有錢人不知道沒

錢的痛苦，兩個人靠

微薄的收入在生活，

都更是不是要這樣拿

錢放人。我沒讀書只

剩下 2 個老人生活是

個問題，那現在要怎

麼辦？你們有讀書不

知道沒讀書的痛苦，

這是政府要檢討，兩

個老人 40、50 歲才結

婚，小孩賺得錢沒辦

法養我們兩個老人，

我們要怎麼生活？都

更下去之後，到後來

人不在了，都更下去

之後處處都需要錢，

錢不會從天上掉下

來，政府要多方考慮

人的收入，有的有有

的沒有，沒有的死路

一條。要了解社會實

際狀況，接下來我們

要怎麼要生活？ 

 

 

 

現房屋價格越來越

高，要買一戶新屋

較有壓力，現透過

都更有機會改建新

屋，應可減輕大家

負擔。經查台端目

前選配房屋為14樓

27 坪房屋及一部車

位，另還有約 150

萬元之差額找補，

改建期間還有房租

補貼以及殘餘價值

約 187 萬可以使

用，未來雖有管理

費，但領得之價值

應足以支應多年管

理費，可大大改善

住戶之生活。 

 陳述人所陳意見

建議無爭點，理

由： 

陳述人所陳意見

屬個人意見表達，

經審酌實施者答

辯內容，故建議無

爭點，惟仍請實施

者持續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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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答辯 大會決議 

4 陳○芳(圓通段 353 地
號) 
 
 
1. 設計不見得會符合
大家需求，而且是
要按照法定處理，
實施者一定不敢違
法，還有都更處會
幫我們把關，我想
住戶大家心裡有
數，1 樓當初在買時
確實比較貴，1 樓買
的時候有使用權，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
知道那是法定空
地，使用權是所有
住戶，我不知道當
時許小姐是怎麼跟
當時的建商談，那
是你們私底下談
的。法定空地是屬
於大家的，所有權
狀就是這樣，最近
有相關判例佔用了
法定空地 20、30 年，
住戶要求法空讓出
來給大家使用，不
然汽機車都沒有地
方停，而且判例要
求賠大家租金。 
 

2. 經過這麼久了，我
們都沒有說什麼，
我們都是好鄰居，
我們也沒有要求許
小姐將法空讓出來
給大家使用，都更
後大家也要住在一
起。 

 
 
 
 
地主發言多為意見
陳述內容，故無回
應。 

 陳述人所陳意見
第 1點至第 2點建
議無爭點，理由： 
陳述人所陳意見
屬個人意見表達，
故建議無爭點。 

5 
作
業
單
位
代
為
宣

中和區公所 (書面意
見) 
 
1. 基地周邊人行道及
排水設施，建議實
施者對於設計應考
量暢行性、安全性
及一致性，並納入

 
 
 
1.  
(1) 人行道部分依

照市區道路人
行道設計標準
及無障礙設計

 陳述人所陳意見
第 1點至第 7點建
議無爭點，理由： 
陳述人所陳意見
均係提醒實施者
工程施作之相關
注意事項，故建議
無爭點，仍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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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低衝擊開發對策與
降低後續維養成本
作為，建議可徵詢
本府養工處及水利
局相關規範或注意
事項。 
 
 
 
 
 
 
 
 
 
 
 
 
 
 
 
 
 
 
 

2. 有關排水溝設計尺
寸，請依內政部營
建署下水道工程設
施標準、雨水下水
道設計指南及市區
道路及附屬工程設
計規劃，以確保排
水系統於施工及完
工後均維持排水系
統功能，達到最佳
排水效果。 
 

3. 請以水理計算排水
溝淨寬、淨深及洩
水坡度需大於 1%，
溝蓋請以平面式場
鑄混凝土溝蓋施
做，並注意上下游
銜接平順。 

4. 側溝斷面圖請標註
鋼筋規格及間距，
並標註溝寬及溝

規範於建照申
請階段送審。 

(2) 有關基地周邊
排水設施將依
內政部營建署
下水道工程設
施標準、雨水下
水道設計指南
及市區道路及
附屬工程設計
規劃等相關規
範辦理設計，並
於建照申請階
段將基地周邊
計畫道路公共
排水溝廢改道
提送相關單位
審查。 

(3) 因應低衝擊開
發對策本案人
行步道採透水
鋪面外部空間
降低環境衝擊。 
 
 

2~6.有關第二項至
第 六 項 之 意
見，後續於建
造審查階段依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者納入後續施工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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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5. 各管線皆需由溝底
下方接管不得穿越
排水溝或與溝底版
共構。 
 

6. 排水溝施工詳圖應
標註各相關尺寸及
規格，並補附施工
位置平面圖（標示
洩水坡度及方向）、
鍍鋅隔柵蓋板詳圖
及現場照片。 
 

7. 另基址附近電桿、
變電箱、架空纜線
等公共設施，請實
施者一併檢討整
合，以減量及下地
目標辦理，以維護
都市景觀。 

 
 
 
 
 
 
 
 
 
 
 
 
 
 
 

7.有關第七項之意
見基址附近電線
桿、變電箱、架空
纜線為台電供電
設施，非實施者或
開發單位權責，倘
未來供電系統有
更新或修改，本案
配合辦理。 

 


